
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、民办机构申请设立登记要求

产品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、民办机构申请设立登
记要求

公司名称 东莞捷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63号1栋200
9室

联系电话  13410818257

产品详情

一、审批事项

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-学生接送站成立登记

二、主办机构

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科

三、设定依据

(一)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);

(二)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18号);

(三)《东莞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》(东府办〔2016〕87号)。

（四）《东莞市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社区办〔2013〕10号）。

学生校外托管机构，是指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公民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，利用非国有资产在学校以
外举办的为中小学生提供就餐、午休等托管服务的非营利性服务机构，泛指“学生接送站”、“学生托
管站”等。

 

四、申请条件



（一）有必要的组织机构、规范的机构名称和完善的机构章程；

（二）有符合消防、建筑、食品经营（非自行配餐的除外）安全要求的服务场所；

（三）有与开办规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，主要负责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1、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请到东莞社会组织网申请网上办理（选预核名），审核通过后，凭短信通知要求
携带纸质材料到市社会组织管理局领取“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核准通知书”等文件。核名时，由登记部
门联合消防部门进行现场核实，选址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开展活动。

2、进行成立登记业务申报（选成立登记），在东莞社会组织网系统中填写并上传完整的材料。

3、如材料不符，我局将退回补正，请修改后再次提交。

4、根据手机短信通知内容，到社会组织管理局民非科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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